渝水区2023年度城乡医疗救助补助资金转移支付绩效自评报告

根据绩效评价有关精神，结合我局实际，现将2023年度我区城乡医疗救助补助资金项目绩效自评情况报告如下：
一、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

2023年中央、省下拨我区医疗救助补助资金共1338.01万元。其中:中央补助802万元，省级补助536.01万元。我局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财务制度，分账核算、专款专用，做好绩效运行监控和绩效评价，确保财政资金安全有效。

绩效目标为：1.规范医疗救助基金管理；2.提高医疗救助覆盖范围；3提高医疗救助待遇水平；4.提升医疗救助满意度。
二、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
(一)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

1.项目资金到位情况
2023年渝水区城乡医疗救助资金补助资金到位共1338.01万元。其中:中央补助802万元，省级补助536.01万元。
2.项目资金执行情况

2023年中央、省级拨付城乡医疗救助资金1338.01万元，执行率100%。
(二)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1.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一是2023年全区享受城乡医疗救助待遇人数26843人，实现困难人员全覆盖。二是低保救助对象政策内可报费用住院救助比例达到75%，特困救助对象政策内可报费用住院救助比例达到100%。三是建立了全过程监管模式，配备了智能监管系统，实现监管全覆盖。四是区域内定点医药机构“一站式”即时结算100%，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逐步提高。

2.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一是加大医保政策宣传，通过现场宣传，网络宣传等持续发力，宣传效果明显，群众对医保政策了解更深入。二是实行“先诊疗后付费”，减轻困难患者负担。三是加大政府投入，区财政对医疗救助进行了兜底保障，基金运行可持续。
3.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参保对象满意度96%，比年初设定的指标高出11个百分点。
经自评，该项目满分100分，得分100分。
三、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

年初设定三级绩效指标11个，经评价全部完成。

四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
我局拟根据2023年自评结果作为2024年城乡医疗救助工作的参考依据，以完成率偏低的项目作为2024的重点工作加以推进，绩效自评结果在网站进行公布。
五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
无

附：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（项目）绩效目标自评表（医疗救助补助资金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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